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15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 Jun Xu（徐俊）先生；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46人，代表股份3,273,191,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28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985,129,40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201%；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842人，代表股份 1,288,062,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6085%。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41
人，代表股份807,818,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7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546,4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839人，代表股份807,272,15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289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6,637,984,837 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9,081,952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了《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5,314,5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8%；17,739,0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9%；13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9,941,5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70%；17,739,0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59%；13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2、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186,853,0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3%；64,998,405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58%；21,340,161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21,479,99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21%；64,998,405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62%；21,340,161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3、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5,053,56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59%；16,910,2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6%；1,227,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9,680,5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47%；16,910,2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3%；1,227,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4、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5,194,2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02%；16,932,2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3%；1,065,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9,821,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21%；16,932,2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60%；1,065,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4,501,86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0%；17,354,0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2%；1,33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9,128,8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64%；17,354,0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3%；1,33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3%；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4,050,9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52%；17,882,4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3%；1,258,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8,677,9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06%；17,882,4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37%；1,258,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3,765,0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5%；18,090,0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7%；1,33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8,392,0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52%；18,090,0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94%；1,33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薪酬与考核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3,965,2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6%；18,732,3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3%；49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8,592,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00%；18,732,3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89%；49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4,652,2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6%；17,594,1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5%；945,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9,279,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050%；17,594,1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0%；945,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1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5,514,5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99%；17,341,3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8%；33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90,141,5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18%；17,341,3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67%；33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获得通过。1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2,416,42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3%；19,329,44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5%；1,44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7,043,4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82%；19,329,44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8%；1,44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3,255,365,827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54%；16,723,6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9%；1,10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789,992,8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33%；16,723,6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2%；1,10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安洲、盖一尘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5-08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3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11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召开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31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四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3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拟发行金融债券及在额度内特别授权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骏先生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 票 股 东 类
型

A股
股东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前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

告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进行披露。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后续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2、特别决议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
公司将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
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A股股东名册主动提醒A股股东参会投票，向A
股股东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A股股东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
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投出
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的表决意见，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926

股票简称

杭州银行

股权登记日

2025/12/2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他有

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够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文件
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
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及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
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以发送电
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手续的，现场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上述登记资料。

(二)登记时间 2025年 12月 29日（星期一）、2025年 12月 30日（星期二）上午 9:30-11:30，
下午14:30-16:30

(三)登记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23楼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应在会议主持人

宣布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前，在会议现场签到处提供
规定的登记文件办理登记手续，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23楼
邮政编码：310016
联系人：汪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53058、85151339
电子邮箱：ir@hzbank.com.cn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需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出示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相关证明文件，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信息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拟发行金融债券及在额度内特别授权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骏先生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人股东适用）

委托人证件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联系方式：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未填、错填、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
“弃权”。弃权票在计算该议案表决结果时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2、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90

优先股代码：360027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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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重整投资人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

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
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
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5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获悉管理人已将882,970,129股转增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4.64%）由管理人证券账户
（即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重整投资人指定主
体证券账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过户转增股票的情况
管理人已根据《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向重整投资人的指定持股主

体划转转增股票，共计882,970,1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4%，目前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重整投资人名称

湖南醇投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湖南新合新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

凯烁（湖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聚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信辰（深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湖南甲骨文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宇纳私募证券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沐合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紫琅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丰衍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楚民投五号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华楚国科八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指定持股主体

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
托－章嘉119号财富管理服
务信托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
托－宁科生物重整财务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91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和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和聚源林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信辰（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信辰千里马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湖南甲骨文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甲骨文湘江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宇纳私募证券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宇纳贺兰壹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沐合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杭州紫琅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南京丰衍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湖北楚民投五号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湖北华楚国科八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久嘉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转 增 前
持 股 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转 增 后 持 股
数量（股）

357,142,857

22,727,272

12,000,000

21,100,000

50,000,000

55,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55,000,000

15,000,000

5,000,000

20,000,000

转 增 后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22.10%

1.41%

0.74%

1.31%

3.09%

3.40%

1.86%

1.86%

3.71%

3.71%

3.40%

0.93%

0.31%

1.24%

锁 定 期
限（月）

36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5

16

浙江润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捷钰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泉州润方心骋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捷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0

10,000,000

80,000,000

0.62%

4.95%

12

12

二、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湖南醇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是实际控制人刘喜荣先生

控制的企业。根据各重整财务投资人及其指定主体提供的材料，各重整财务投资人指定主体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风险提示
（一）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院
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4.15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其他风险
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力国贸）分别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中科新材、恒力国贸不执行或不
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ST宁科 公告编号：临2025-134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

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
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
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5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于2024年2月7日进入停产状态
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4年4月8日起已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虽然中科新材近期已经实现复工复产，
但能否实现可持续的正常生产经营能力，仍有不确定性。

● 因公司2021年至2023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且202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2024年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890.6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40,467.35万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
和）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 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2,735.2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5,097.9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7,918.57万元。

● 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宁夏监
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宁证监处罚字[2025]2号），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对相关违法
违规主体作出了行政处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
上交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解除。

● 目前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新材已经实现复工复产，但能否实现可持续的正常生产经营能力，

仍有不确定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新合新）及实际控制人

刘喜荣先生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南新合新及刘喜荣先生没有正在筹划涉及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除公司近期已披露的破产重整相关事项以及于2025年12月12日披露的《第

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关于拟增加注册资
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外，公司未发现需
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湖南新合新及刘喜荣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风险提示
（一）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院
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4.15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中科新材于2024年2月7日进入停产状态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4年4月8日起已被上交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虽然中科新材近期已
经实现复工复产，但能否实现可持续的正常生产经营能力，仍有不确定性。

因公司2021年至2023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
均为负值，且202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2024年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890.6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40,467.35万元，信永中和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已被上交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2,735.2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097.9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7,918.57万元。

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宁证监处
罚字[2025]2号），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对相关违法违规主体作出了行政处罚，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前述“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解除。

（三）其他风险
中科新材、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国贸）分别被法院裁定终止

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
计划执行期间，如中科新材、恒力国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
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ST宁科 公告编号：临2025-133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过户完成暨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本次股份过户属于执行《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导致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 本次股份过户后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新合新）持有公司
357,142,857股股份，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后总股本的22.10%，湖南新合新为公司
控股股东，刘喜荣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公司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
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9.4.15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本次股份过户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13日，公司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宁02

破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的重
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
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19）。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并完成股份过户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将发生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21）。

二、本次股份过户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并顺利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票转入投资人账户事项。本次股份过户后湖南新合新持
有公司357,142,85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2.10%，湖南新合新为公司控股股东，刘喜荣先
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风险提示
（一）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院
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4.15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其他风险
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力国贸）分别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中科新材、恒力国贸不执行或不
能执行重整计划，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长城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
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在部分销售
机构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
原因说明

长城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长城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

01662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长城中
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长城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025年12月17日

2025年12月17日

为保证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1)限额详情请见以下“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202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在部分销售机构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下同）业务，具体为：在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单日每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的累

计申购金额上限为1万元，若投资者的申购申请超过上述限额，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68-666，
网站www.ccfund.com.cn。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长城全球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调整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16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
起始日

暂 停 大 额 申
购、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长城全球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长城全球新能源车股票发起式（QDII）

501226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全球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基金合同》
和《长城全球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

2025年12月17日

为保证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长 城 全 球 新 能 源 车 股 票 发 起 式
（QDII）A

501226

是

10,000.00

长 城 全 球 新 能 源 车 股 票 发 起 式
（QDII）C

018036

是

10,000.00

注: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调整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业务限额，具体为：

单日每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A类、C类单一基金份额的累计申购金额均不得超过1万元；若单
日每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A类、C类单一基金份额的累计申购金额超过1万元（不含1万元），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投资者可登录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
客户服务电话（400-8868-666）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B-6号楼C座七

层C7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6

175

1

57,278,272

52,905,040

4,373,232

24.7260

22.8381

1.8878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5

52,905,040

27.0217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

4,378,332

12.20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8人；
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以发行H股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55,958,440

52,229,690

3,728,750

比例（%）

97.6958

91.1859

6.5099

反对

票数

1,297,296

652,814

644,482

比例（%）

2.2649

1.1397

1.1252

弃权

票数

22,536

22,536

0

比例（%）

0.0393

0.0393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授予董事会一
般 授 权 以 发 行 H
股股份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785,221

比例（%）

95.8971

反对

票数

652,814

比例（%）

3.9659

弃权

票数

22,536

比例（%）

0.1370

（三）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以发行H股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229,690

比例（%）

98.7234

反对

票数

652,814

比例（%）

1.2339

弃权

票数

22,536

比例（%）

0.0427

（四）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以发行H股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3,728,750

比例（%）

85.1637

反对

票数

649,582

比例（%）

14.836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孙士江、李香云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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